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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司法局文件

沪青司〔2025〕1 号

关于金依琼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区局各科处室、区法律援助中心、公证处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金依琼同志任青浦区司法局行政复议科科长（试用期一

年），免去其青浦区司法局行政复议科副科长职务；

张明同志任青浦区司法局行政应诉科科长（试用期一

年），免去其青浦区司法局行政应诉科副科长职务；

吴坚同志任青浦区司法局行政审批服务科(公共法律服

务管理科)科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其青浦区司法局立案协

调科副科长职务；

罗汇慧同志任青浦区司法局依法治区秘书科副科长（试

用期一年）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青浦区司法局

2024 年 1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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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组织部、区委政法委，市局政治部、办公室。

上海市青浦区司法局办公室 2025 年 1月 6 日印发


